
档案共同宣言 

档案是决策、行动和记忆的记录。档案是代代相传的独

特且不可替代的遗产。档案的管理需从其形成时开始，以维

护其价值和意义。档案是信息的权威来源，而信息则是负责

任和透明的行政行为的基础。档案守护并服务于个人和团体

的记忆，在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。档案的开放利用能够

丰富我们对人类社会的认知，促进民主，保护公民权利，提

高生活品质。 

因此，我们认为 

• 档案是行政管理、文化与思维活动的唯一可靠证据，是社

会演变的特有反映； 

• 档案对于提高办事效率、可靠性和透明度，保障公民权利，

建立个人与集体记忆，了解过去，记录现在并指导未来非

常重要； 

• 档案全面地记录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； 

• 档案的生成形式多种多样，包括纸质、电子、声像及其他

类型； 

• 档案工作者是接受过基础和继续教育的专业人士，他们通

过支持文件的形成，通过选择、保存并提供利用文件而为

社会服务； 

• 所有公民、公共管理者和决策制定者、公共或私人档案馆



的管理者或拥有者，档案工作者和其他信息专家在档案管

理方面具有集体责任。 

因此，我们承诺共同努力，以促使 

• 相应的国家档案政策和法律得以通过并施行； 

• 所有在业务活动中生成和使用档案的私人或公共团体重

视并正确管理档案； 

• 给档案管理划拨充足的资源，包括聘请受过培训的专业人

士； 

• 以正确的方式管理和保护档案，以保证其真实性、可靠性、

完整性和可用性； 

• 在遵守相关法律并尊重个人、形成者、所有者和利用者权

利的前提下，向所有人提供利用档案。 

• 利用档案以提升公民的责任意识。 


